
广西外国语学院教育教学事务部

教学发〔2025〕3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创新创业实践学分
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《广西外国语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实施办

法》的通知（广西外院发〔2023〕83 号）》（下称“实施办法”）

文件精神，学校开展 2025 年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工作。请各二

级学院及相关部门按照实施办法要求开展工作。

一、认定规定

(一)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类别包括社会实践、管理工作、读书

活动、技能证书、竞赛、创新项目、创业项目、社会服务、社团

活动和国（境）外文化体验共 10 类。

（二）创新创业实践学分以《创新创业实践》课程记载，其

毕业学分要求如下：

1.本科生须至少在 4 个活动类别中修满 4 个创新创业实践学

分,专升本学生须至少在2个活动类别中修满2个创新创业实践学

分,专科生须至少在 2 个活动类别中修满 2 个创新创业实践学分,

才符合毕业学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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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创新创业实践》课程成绩记录为合格或不合格，成绩合

格即取得相应学分，成绩不合格即不能取得相应学分。

3.学生在校期间申请认定的每类创新创业学分上限均为 1 学

分，累计超过 1 学分的，仍按 1 学分计算；同一项目按最高学分

记，不累加。学生获得的创新创业实践总学分凡超出 1 个（含）

毕业学分要求的，最多可转换 1 个通识选修课学分（除艺术类、

创新创业类课程外）。

二、时间安排及要求

（一）学生个人申报时间：2025 年 4 月 11 日前。

学生本人依照附件 1 的要求，整理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

支撑材料，如聘书、技能证书、社团证明、获奖证书（含文件或

公示的复印件）等，填写相应的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审核表（附

件 2-1 至 11）。

（二）学校认定部门审批时间：2025 年 4 月 18 日前。

学生将本人填写完整的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审核表及支撑

材料分别提交至各二级学院相应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，负责人收

齐整理汇总后统一送交学校认定部门审核批准。认定部门依据附

件 1，审核学生申请材料。负责人将审批后的申请审核表及支撑

材料发还给学生本人。

（三）认定时间：2025 年 4 月 25 日前。

学生将本人已获审核批准的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审核表及

支撑材料的复印件交给所在班级的班主任，班主任审核通过后将

其所获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填写附件 3，成绩按合格录入学校教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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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管理系统（4 月 25 日前完成 2025 届毕业生成绩录入，非毕

业班暂时不用录入成绩），将此表的电子版表格和班主任签字后

的纸制版表格、学生申请审核表及支撑材料交至本学院教学秘书

存档。学生毕业前不能按规定修满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，不予颁

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（四）学生申请学分所填写的申请审核表和相关支撑材料必

须真实可靠，凡弄虚作假、重复申请者，取消其已获得的创新创

业实践学分，并依据相关规定予以纪律处分。

（五）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实践学分

认定工作，组织教师、学生或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实施办法，务必

按照文件要求开展 2025 年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的申请、审核、认定、

录入工作，确保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工作有序、顺利进行。

附件：1.广西外国语学院 2025 年可获得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类

别及认定得分一览表

2.广西外国语学院各类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审核表

3.广西外国语学院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统计表

4.广西外国语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、审核、认

定程序

广西外国语学院教育教学事务部

2025 年 3 月 26 日


